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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想成为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驾驶员，减负政策来了！昨从无锡市交
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支队获悉，本
月起，无锡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不再组
织开展除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以外的道
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意味
着道路普通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
考试成为历史，开启了改革新起点。

“以前要经过两次报名、两次培训、
两次考试，先考完货运驾驶员证后再考
从业资格证，现在是‘合二为一’，即拿
到货运驾驶员证后就可以直接申领从
业资格证。”无锡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
执法监督支队相关负责人介绍，驾驶员
只需要凭驾校发放的《机动车驾驶员结
业证书》及相应车型驾驶证、身份证就
可直接前往无锡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
执法监督支队的无锡市政务服务交通
运输分中心（无锡市北塘大街190号）申
领从业资格证。新政策方便道路货物
运输驾驶员从业、就业、择业，实现学员

“一次报名、一次培训、一次考核”，最大
限度为驾驶员提供便利。 （蔡佳）

高空抛物被称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随着高层住宅越来
越多，高空抛物、坠物乱象频生，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
产安全。从今年3月1日起，高空抛物罪作为独立罪名施行，就
在当天，溧阳法院审理了首例高空抛物案件，被告人徐某某犯
高空抛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昨天上
午，记者也到法院了解了无锡的相关情况。

本报讯 每年的3月5日是学
雷锋纪念日。昨天上午，无锡公
交集团“雷锋岗”命名仪式在“学
雷锋精品服务示范线”703路宜
家公交总站举行，30名党团员和
驾驶员成为首批“雷锋岗”志愿
者。

公交703路是一条横穿无锡
市区，连接锡山区、梁溪区、滨湖
区，途经市中心、中央车站、多个
学校、医院、商业综合体的大客流
线路，沿线有竹苑新村、新光小
区、广益星苑、东璟家园、曹张新
村、金城新村等10多个居民区。
这一线路全程47.4公里，配备了
12辆新能源车和18名驾驶员，从
早上6点51分运营到晚上9点08
分，平均每天运送乘客3600余人
次。自2015年开通以来，703路
就以“学雷锋精品服务示范线”登
场，提倡行助人为乐的奉献精
神。不少沿线居住的老年人和上
班族都喜欢坐这条公交线路，6年
来该线路也收获了一批乘客“粉

丝”。
“作为锡城一条高人气的特

色精品线路，703路公交不断推
出创新服务模式。”无锡公交集团
锡山分公司东亭营运部负责人周
彦文介绍，经过前期调研，公交集
团在703路沿线的二泉东路（团
结路）、天一中学（二泉路）、东璟
家园 3个大客流公交站设立了

“雷锋服务岗”。每个雷锋岗安排

2-3名线路驾驶员，他们利用休
息时间每月开展不少于2小时的
志愿服务活动，包括站台环境清
洁美化、导乘服务、站台秩序维护
等，为市民出行提供良好的乘车
环境。为进一步提高服务品质，
703路公交还与梁溪区良子公益
服务社结成践学雷锋精神对子，
共同开展雷锋精神宣讲和服务活
动。 （小蔡/文、摄）

老新村里
添了“世界名画”

高空抛物入刑，这些内容你应该知道

本报讯 3月2日下午，记者来到水
秀社区发现水秀新村、稻香新村内的电
箱变靓了。《星空》《鸢尾花》《向日葵》
《盛开的杏花》……一幅幅经典的“梵
高”作品让电箱极具艺术范儿，引得居
民们纷纷前来拍照留念。一时间，“梵
高电箱”成了老新村里的新晋“网红”打
卡点。

据了解，2位墙绘师花了6天时间
一共画了13幅“梵高画”。墙绘师胡静
介绍，他们针对电箱大小不一、位置不
同的特点精心设计，用“一箱一景”的艺
术创作挥别了电箱往日“灰头土脸”、锈
迹斑斑的形象。

“原来这些灰色的铁箱子，要么被
贴满了小广告，要么被涂得黑一块白一
块的。今天路过偶然发现街角的电箱
上画了这么好看的画，很惊喜！”正在遛
娃的冯女士指着画作《风车》在跟宝宝
互动玩耍，“老新村的环境越来越有特
色了”。 （潘凡/文、摄）

申领普货运输从业
资格证不再考试

那么，当真的遇上了高空抛物
的情况，市民又该如何保障自己的
权益呢？殷天华表示，市民遇到这

种情况后，应当及时报案，要求公安
机关进行调查，查清侵权人，以便
主张自己的权利。如果无法查清

侵权人，则可以要求物业单位或房
屋管理人提供二楼以上相关住户
的信息，到法院主张权利。（甄泽）

高空抛物是广受社会关注的
话题，此次将高空抛物作为一个
独立罪名，进一步明确了高空抛
物的违法性质，也给依法打击治
理这种行为提供了更“称手”的法
律武器。

“高空抛物案件的难点是如
何查到侵权人，尤其是对于受害人
来说，同样难以举证楼内的住户是
谁。这对受害人无论是调查还是
去法院起诉，都会造成一定的阻
碍。”据介绍，在未找到侵权人的
情况下，法律以牺牲多数人的小利
益为代价，确定由可能加害的建筑
物使用人给予补偿的规则来保护

受害人利益。但这绝非最好的解
决办法，不仅没有使实际侵权人承
担应有的法律责任，反而损害了建
筑物正常使用人的利益。

殷天华介绍，在《民法典》实
施后，增加了公安机关的调查义
务，规定在高空抛物案件中，公安
机关必须介入，由公安机关进行调
查；同时，对物业管理单位也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明确了物业服务企
业的安全保障责任，物业服务企业
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证措施来
防止抛掷物品或者坠落物品致人
损害，若管理不当，应当承担未履
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比

如现在很多物业公司都在小区内
安装了朝上的摄像头，一方面是震
慑有高空抛物行为的人员，另一方
面也是对受害人权益的保障。”

此外，以往按照《侵权责任
法》，在无法查清侵权人的情况
下，由整栋楼内的可能加害人共
同承担责任和进行赔偿，《民法
典》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虽
然先行赔了，但事后如果查清楚
了具体是谁造成了损害，其他人
可以向实际侵权人进行追偿，这
是以前所没有的规定，理顺了可
能加害人与实际侵权人之间的权
利义务关系。”

2019年11月，梁溪区某小区
居民蒋某因心情烦闷，来到居民
楼天台，为发泄情绪将一个装有
水的矿泉水桶扔下楼，好在未砸
中人；一周后，蒋某再次来到天
台，这次他将总重25公斤的杠铃
扔下了楼，将一辆小车砸坏；三天
后，蒋某又一次将一个花盆扔下
楼，再次砸中了一辆小车。最终，
法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判处蒋某有期徒刑三年。在另一
起案件中，被告人从楼上将桌椅

扔下，造成一名路人轻伤，同样被
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刑。

广益人民法庭副庭长殷天华
告诉记者，以往的高空抛物案件
多为民事案件，造成严重后果的
则会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进行刑事
判决，上述梁溪法院审理的两起高
空抛物案便是如此，而这次的《刑
法修正案（十一）》则是将高空抛物
作为一个独立的罪名：“从建筑物
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
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殷天华介绍，高空抛物的情

况其实并不少见，但是最后诉诸法
院的不多，“其中有多种情况，我就
遇到过这么一个例子，切菜时比较
用力菜刀断了，从窗口飞下去造成
损失，这确实是无意的；也有的人
图省事，就从楼上把东西扔下去；
还有少数是觉得好玩，从楼上扔着
玩的。这次高空抛物入刑更多的
是针对故意为之的情况，这种行为
造成的社会危害较大。”

以往：多为民事案件，或以“危害公共安全”入刑

改变：公安机关须介入，物业未尽义务要担责

提醒：应及时报案取证

日均运送乘客3600人次

703路沿线设立“雷锋服务岗”


